
琼台师范学院学生处文件

琼台学工〔2018〕68号


关于评选2017—2018学年度国家励志奖学金  

省优秀贫困生奖学金的通知
各院系：

    根据《琼台师范学院国家励志奖学金管理实施细则（2018年修订）》（琼台〔2018〕139号）文件精神，现将我院2017—2018学年度国家励志奖学金及省优秀贫困生奖学金评选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请对象

   1、有正式学籍的在校普通本、专科学生且必须是二年级以上（含二年级的学生）。

2、有正式学籍的在校2014级五年制大专班学生。

二、申请国家励志奖学金的基本条件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
3、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4、勤奋学习，积极上进；
5、家庭经济困难，生活俭朴，被学校认定为2018—2019学年家庭经济困难资格学生；
6、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秀，2017—2018学年度综合测评成绩排名不低于本专业本年级困难学生人数20%(注：根据院系实际可适当放宽)，学业成绩平均分80分（含80分）以上（注：如学校分配名额不能用满，可根据院系实际情况降1-2分，书面报学校学生资助管理机构批准后执行）。
7、参评学年未受过任何纪律处分；
8、参评学年所修课程（不含公选课）无重修或补考科目。
三、申请省贫困奖学金的基本条件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
3、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4、勤奋学习，积极上进；
5、家庭经济困难，生活俭朴，被学校认定为2018—2019学年家庭经济困难资格学生；
6、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秀，2017-2018学年度综合测评成绩排名不低于本专业本年级困难学生人数的30%(注：根据院系学生实际情况可适当放宽)，学业成绩平均分78分（含78分）以上（注：如学校分配名额不能用满，可根据院系实际情况降1-2分，书面报学校学生资助管理机构批准后执行）。
7、参评学年未受过任何纪律处分；
8、参评学年所修课程（不含公选课）无重修或补考科目。
四、优先评选条件

1、特别困难档学生优先考虑；
2、学业成绩平均分78分（含78分）以上的孤儿及残疾大学生(伤残等级为1-4级)，可直接推荐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

3、学业成绩平均分76分（含76分）以上的孤儿及残疾大学生(伤残等级为1-4级)，可直接推荐获得海南省优秀贫困大学生奖学金。
五、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能参加国家励志奖学金和省优秀贫困生奖学金的评选 

1、有酗酒、赌博等不良行为者；
2、擅自在外租房居住或经常出入酒吧等娱乐场所消费者；
3、恶意欠学费者；
4、缺乏诚信，提供虚假证明，虚报家庭收入及日常消费，以弄虚作假等方式获得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资格者；
5、其他应当取消获奖资格的情形。
六、国家励志奖学金、省优秀贫困生奖学金名额分配
	院系
	人数
	励志奖学金分配名额
	省优秀贫困生奖学金分配名额

	管理系
	468
	20
	3

	美术系
	673
	28
	4

	数理系
	821
	35
	5


	体育系
	359
	15
	2

	外语系
	481
	20
	3

	信息技术系
	440
	19
	2

	音乐舞蹈系
	587
	25
	3

	幼儿师范学院
	1129
	48
	6

	中文系
	897
	38
	5

	合计
	5855
	248
	33


    七、资助标准及发放形式

国家励志奖学金的资助标准为5000元/人，省优秀贫困生的资助标准为4000元/人，学校财务处一次性将资助款打入学生本人的海南工商银行卡。

八、评审办法

1、公布政策。各院系向学生广泛宣传，公布资助条件、名额和评选程序；

    2、符合条件的学生提出书面申请，并递交《琼台师院国家励志奖学金申请表》（附件1）、《琼台师院优秀贫困生奖学金申请表》（附件2）及有本人签名认同的《助学金承诺书》（附件3），班级资助工作认定评议小组讨论通过(要有会议记录)，报送所在院系；

3、各院系学生资助工作评审小组，根据评审条件及结合本学年关于困难学生的资格认定和建档情况，学年综合测评、学业成绩等情况进行民主评议，确定初评名单，并在院系范围内公示，接受师生监督；

4、学校学生资助管理机构根据院（系）上报的初选学生名单进行审核，组织评审，提出2017-2018学年国家励志奖学金获奖学生建议名单，报校长办公会通过后，在校内进行公示不少于5天的公示。公示无异议后，将评审结果连同《海南省  年度国家励志奖学金学生初审名单表》逐级报至省教育厅。
九、材料报送时间及要求

1、请各院系于2018年10月18日上午11时前，将如下材料；（1）励志奖学金和省贫困奖学金评审报告（含评审依据、院系评审领导小组、评审程序、公示情况、评审结果等情况）; （2）《国家励志奖学金学生初审名单表》（附件4）; （3）优秀贫困生奖学金初审名单表》（附件5）（纸质和电子文档形式）；（4）学生的个人申请表；（5）学生成绩单（从学校教务系统下载且有教学秘书签名及盖有院系公章）；（6）学生综合素质考评表等报桂林洋校区行政楼一楼学生处综合科王老师处，邮箱：qtsz65900873＠163．Com。
2、材料装订要求：1）学生材料摆放次序需和汇总表的序号一致；2）学生个人材料的装订次序分别为：（1）学生个人申请表；（2）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3)困难学生认定建档申请表；(4)学生成绩单；（5）学生综合素质考评表。
3、奖助学金评议会议记录(班级)(附件6)及学生签名认同的《助学金承诺书》（附件3）由各院系学工办自行留档备查。

十 、注意事项

1、各院系要在广泛宣传的基础上，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根据学生家庭经济状况、思想品德、学习和遵守校纪校规情况等指标认真评选；对在评选过程中弄虚作假的，要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2、各院（系）应当教育学生回报社会。在校期间受到奖励或资助的学生应当自愿参加学校青年志愿者等活动，服从院（系）的调配和管理，积极参加公益性社会活动或义务劳动，活动内容及组织实施由各院（系）自行制定，并于11月30日前报学生处综合科备案。

3、国家励志奖学金、省优秀贫困生奖学金应按名额进行等额
评选。

4、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省贫困生奖学金的学生，在获得资助后，如有违反《助学金承诺书》所列条款者及学校违纪处分条例者，将取消其资助资格。

5、国家励志奖学金、省优秀贫困生奖学金的评选过程中，若有问题，可及时向各院系和学生处反映，各有关部门对反映的问题要及时调查处理。学生处联系人及联系电话：林老师 65735006、冯老师  王老师65900873，举报邮箱：qtszxsc@163.com。

    附件：                                                   

1、《琼台师范学院国家励志奖学金申请表》

2、《琼台师范学院省优秀贫困生奖学金申请表》

3、《奖助学金承诺书》

4、《琼台师范学院2017-2018学年度获国家励志奖学金学生初审名单表》

5、《琼台师范学院2017-2018学年度获省优秀贫困生奖学金初审名单表》

6、奖助学金评议会议记录
2018年9月29日

琼台师范学院学生处                   2018年9月2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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